 玛纳斯县人民医院发热门诊医疗设备采购项目公开招标公告

新疆国际招标中心有限公司受玛纳斯县人民医院的委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对玛纳斯县人民医院发热门诊医疗设备采购项目进行公开招标。欢迎合格的（制造商）供应商以密封标书的方式参与此项目投标。

一、项目概括与招标范围

1、项目名称：玛纳斯县人民医院发热门诊医疗设备采购项目
2、项目编号：XJGJZB(2021)-28-CG

3、项目内容：

	分包说明
	项目名称
	数量（台、套、个）
	产地
	控制价(万元)

	第1包
	发热门诊及PCR实验室设备采购：

床单位消毒机、输液泵工作站、注射泵工作站（注射泵架）、心电监护仪工作站、洁净工作台、生物安全柜、离心机、电热恒温培养箱、高压灭菌器、医用冷冻冷藏冰箱、纯水机、X光片灯箱、正压头套
	25
	国产
	55.85

	第2包
	核酸检测快检仪、全自动尿沉渣分析仪
	2
	国产
	50

	第3包
	全自动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仪
	1
	国产
	62

	第4包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血气分析仪
	2
	国产
	50

	第5包
	全自动血凝分析仪、全自动粪便分析仪
	2
	国产
	55

	第6包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1
	国产
	70

	合计
	342.85


4、交货地点：采购方指定地点
5、资金来源：自筹资金

6、供货期：设备采购合同签订后30天内将所购设备运至甲方指定位置。

二、投标人资格要求：

1.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2.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

2.1、所采购产品需符合国家节能环保要求。结合本项目具体情况，根据财政部的相关规定符合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政策的投标人为小、微型企业，产品有环境标志认证证书或节能标志认证证书的依据规定给予评审优惠。(详见招标文件)

2.2、监狱企业及残疾人福利性单位视同小型、微型企业，享受预留份额、评审中价格扣除等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政府采购政策。(详见招标文件) 

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
1、投标人应遵守有关国家法律、法规和条例，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

2、投标人必须是所投产品的制造商或代理商，需提供有效的工商营业执照副本、税务登记证副本、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原件或“三证合一”的营业执照副本原件或当地公证处出具的的前述证书的公证书原件（营业执照需包含本次项目的相关经营权）；

3、投标人必须提供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原件。

4、医疗器械产品，须根据《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50号）有关内容办理医疗器械产品注册与备案，未取得医疗器械注册证的产品不予认可；
5、投标人须提供在“信用中国”（www.creditchina.gov.cn）和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网站上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以及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网页打印件（网页打印件须自招标公告发布之日起至首次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内从上述网站中打印）并加盖公章。

6、法人代表或其委托代理人应携带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代理人还应携带《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

7、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备注：本项目领取招标文件时需提供以上2-6资料复印件加盖公章一份（注明原件的需携带备查）。

评标办法：综合评分法。

四、采购项目需要落实的政府采购政策：

①节能产品强制采购；②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优先采购；③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④政府采购项目支持监狱企业发展；⑤政府采购信用担保。

五、领取招标文件：

1、领取招标文件时间及地点：2021年10月19日至2021年10月26日每天上午10：00至14：00，下午15：30至19：30（北京时间，节假日除外）于新疆国际招标中心有限公司【和谐国际广场F座9楼915室（昌吉市建国西路199号）】领取。

2、投标保证金金额：

第1包：壹万壹仟元整（￥11000.00元）；第2包：壹万元整（￥10000.00元）；
第3包：壹万贰仟元整（￥12000.00元）；第4包：壹万元整（￥10000.00元）；
第5包：壹万壹仟元整（￥11000.00元）第5包：壹万肆仟元整￥14000.00元）；。

投标保证金以网银转账或电汇形式在投标截止时间前交至新疆国际招标中心（有限公司）昌吉分公司，必须由投标人基本账户一次性汇入。

账户名称：新疆国际招标中心（有限公司）昌吉分公司

帐号：107059561628；行号：104885001092

开户行：中国银行昌吉市建国西路支行

不得以现金和其他形式缴纳，不得以分公司、办事处或其他机构名义缴纳，投标人在缴纳投标保证金时，需在进帐凭证上明确资金用途和投标项目名称，并注明联系人及电话，以便查对核实。

3、凡满足上述投标资格拟参加本次招标项目的投标人，领取招标文件时需由委托代理人携带工商营业执照原件、税务登记证原件、组织机构代码证原件（或三证合一原件）、提供投标人在“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及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查询的本单位信用记录的网页截图（查询日期应在本公告发布日期之后，否则无效）、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原件、法定代表人授权书原件、本人身份证原件、提供以上产品相关的医疗器械注册证书等并复印件一套交招标代理机构存档。
六、招标文件售价：200元/包（招标文件一经售出，概不退还）

七、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及开标时间：2021年11月9日上午11:00(北京时间)
八、开标地点：新疆国际招标中心（有限公司）【和谐国际广场F座9楼915室（昌吉市建国西路199号）】

九、公告发布范围：新疆政府采购网

十、联系方式

采购人：玛纳斯县人民医院

采购联系人：杨变   联系电话：0994-6664743

地址：玛纳斯县凤凰东路26号

招标代理机构： 新疆国际招标中心有限公司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靳晓双    18290668432

地址：和谐国际广场F座9楼（昌吉市建国西路199号）

同级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名称： 玛纳斯县财政局                               

联系人： 魏录宏                    

监督投诉电话： 0994-6650069 

